
附件3：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课程考核规则与违纪处分办法》摘要

一、考生应带有效证件，提前进入考场，并按监考教师的规定入座，迟到30分钟不得参加考试。

二、手机等具有存储功能的电子产品等非考核允许使用物品一律不得携入座位，必须关闭电源并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地点，违者视同作弊。“一页开卷”考试不得用复印件和打印件。

三、考场必须保持肃静。考生应自觉维护考场秩序、并认真、独立完成答卷。考核结束，将试卷反放在课桌上迅速离场，由监考教师负责收卷。

四、考核过程中抄袭、夹带资料、使用通讯设备等行为均属于考核违规或作弊，将予以记过处分并取消学位授予资格；请人代考、试卷上填写他人姓名等属于考核严重作弊，将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

